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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相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相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加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440,980,510.57 272,591,331.56 6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7,104,457.38 24,367,270.53 1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7,104,457.38 24,367,270.53 1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05,433,000.03 178,537,873.08 -40.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04 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04 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9% 0.86%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3,726,044,055.08 3,594,836,876.96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039,496,631.47 3,012,285,857.49 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0,86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金岭铁矿 国有法人

58.41% 347,740,145

淄博市城市资产

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 6,530,000

中润经济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2% 2,472,960

任道江 境内自然人

0.31% 1,874,496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

－

和鼎恒

昇

1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21% 1,252,783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3% 798,965

苏宏钰 境内自然人

0.12% 742,083

孙方伟 境内自然人

0.12% 718,108

魏赏武 境内自然人

0.11% 653,312

陈巧君 境内自然人

0.1% 621,3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金岭铁矿

347,740,145

人民币普通股

347,740,145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6,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00

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472,960

人民币普通股

2,472,960

任道江

1,874,496

人民币普通股

1,874,496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和鼎

恒昇

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252,783

人民币普通股

1,252,783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98,965

人民币普通股

798,965

苏宏钰

742,083

人民币普通股

742,083

孙方伟

718,108

人民币普通股

718,108

魏赏武

653,312

人民币普通股

653,312

陈巧君

6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62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

：

任道江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

874,096

股

，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400

股

，

合计持股

1,874,496

股

；

孙方伟通

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18,108

股

，

合计持股

718,108

股

；

前十名其他股东

皆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1

）

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

幅度

%

无形资产

533,122,034.05 353,177,781.85 179,944,252.20 50.95

注

1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金钢矿业新增乔普卡铁矿采矿权所致

；

（

2

）

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

幅度

%

营业收入

440,980,510.57 272,591,331.56 168,389,179.01 61.77

营业成本

309,390,193.40 176,752,597.28 132,637,596.12 75.04

销售费用

8,610,528.56 2,324,448.86 6,286,079.70 270.43

管理费用

76,193,770.76 56,739,649.96 19,454,120.80 34.29

注

1

：

主要系子公司金岭球团本期投产运行所致

；

注

2

：

主要系子公司金岭球团本期投产运行所致

；

注

3

：

主要系母公司及子公司金钢矿业运费增加所致

；

注

4

：

主要系本期新增技术开发费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

诺

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山东

金岭

铁矿

山东金岭铁矿承诺

：

1

、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附属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或以任何方式

（

包括

但不限于由其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

、

或与另

一公司或企业拥有股份或者其他权益

）

参与任

何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业

务相同或者类似的业务及其他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之任何业务活动

，

以避免本企业及本企业

其他控股

、

附属公司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业务竞争

。

2

、

本企业将不会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从事

任何损害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

活动

。

2009

年

04

月

30

日

长

期

正在

履行

过程

中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本公司将积极督促山东金岭铁矿严格按照承诺履行相应职责

。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

如有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证券品

种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

如有

）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合计

0 -- -- 0 0 0 0%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

如有

)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

如有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

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

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0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张相军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14-014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4月21日

2、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贾立兴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54,270,145股，占公司总股本595,340,230股的59.51%，其中关联股东及代表1人，代

表公司股份347,740,145股，占公司总股本595,340,230股的58.41%。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公司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公司聘请2014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8、 审议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6,5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表决结果：通过。

9、 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1）、选举刘圣刚先生为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刘远清先生为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3）、选举王国明先生为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4）、选举李希永先生为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5）、选举张乐元先生为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6）、选举李洪武先生为独立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7）、选举许保如先生为独立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8）、选举齐向超先生为独立董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1）、选举王苏先生为监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孙永芳先生为监事

获得354,270,145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一半以上。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吉荣 刘笑言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关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委托对公司2014年4月21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

大会予以见证。本所律师根据现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

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现行适用的《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

定和要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审核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全过程,�验证了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听取了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并监督了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并且依法对自己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现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大会表决程序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发表如下法律

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14年4月1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需要审议的11个事项已于2014年3月25日和2014年4月1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披露。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0日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股东，公司董事会已通过通知的形式在公告中列明

了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4年4月21日上午九点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与更正后的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表股份354,270,14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5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除前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此外，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董事会邀请的嘉宾亦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经核查，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投票的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议案一：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2、议案二：审议《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3、议案三：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4、议案四：审议《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5、议案五：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6、议案六：审议《公司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7、议案七：审议《公司聘请2014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8、议案八：审议《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5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9、议案九：宣读《2013年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10、议案十：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刘圣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2）选举刘远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3）选举王国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4）选举李希永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5）选举张乐元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6）选举李洪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7）选举许保如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8）选举齐向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11、议案十一：审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王苏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2）选举孙永芳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354,270,1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表决结果为：该候选人当选。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逐项予以投票表决，没有对公告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按《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

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王吉荣

刘笑言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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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4年4月21日下午2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其

中独立董事三名。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圣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刘远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邱卫东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李希永先生、王国明先生、戴汉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黄加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刘圣刚先生、李洪武先生、王国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选举刘圣刚先生、许保如先生、李洪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成员；选举许保如先生、刘远清先生、李洪武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选举刘远清先生、李洪武先生、许保如先生

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相关人员简历：

刘圣刚：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采矿工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1985年7月起在山东金岭铁矿工作，历任铁山采场见习技术员、技术

组技术员、采矿工段副工段长、铁山分矿技术组组长、副矿长、计划设计处副处长、组织干部处副处长、组织干部处处长、劳动人事处处长、

山东金岭铁矿矿长助理。 2003年9月起担任山东金岭铁矿副矿长。 2006年10月起担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9年3月起任

山东金岭铁矿矿长。现任山东金岭铁矿矿长、党委书记、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东金鼎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圣刚先生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职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刘远清：男，1964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84年8月毕业于江西冶金学院选矿专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年8月在山东金岭铁矿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金岭铁矿技工学校教师；山东金岭铁矿选矿厂助理工程师；山东金岭铁矿计划处工程

师；山东金岭铁矿选矿厂副厂长；山东金岭铁矿选矿厂厂长；山东金岭铁矿选矿厂厂长、党总支书记；山东金岭铁矿供销处处长、党支部书

记、矿业公司供应销售部部长；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党支部书记；至2011年10月任山东金岭铁矿副矿长、党委委员。 现任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刘远清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国明：男，1962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山东省冶金工业学校冶金机械专业，1995年毕业于淄博市职工大学经济管理

专业，200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电专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2年在山东金岭铁矿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金岭铁矿机械厂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山东金岭铁矿机动处副处长、处长；淄博铁鹰钢

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喀什金刚矿业股份公司总经理；现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王国明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希永：公司副总经理，1960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山东冶金工业学院（现青岛理工大学），大学学历，金属矿床地下开采

专业，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东金岭铁矿召口车间副主任，侯庄分矿副矿长，企管处处长，铁山分矿矿长、党总支书记等职。 现任山

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希永先生系本公司的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戴汉强：男，1968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91年7月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地质探矿工程专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1年7月在山东金岭铁矿参加工作，在地质工程处从事探矿技术管理工作；1993年7月至1994年7月在山东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学习；

历任山东金岭铁供销处副处长、处长、党支部书记 ；企业管理处处长，山东金岭铁矿矿长助理、兼企业管理处处长，山东金岭铁矿矿长助

理。 现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戴汉强先生系本公司的职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新：男，1961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青岛建筑工程学院采矿工程专业，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东金岭铁矿铁山分矿

采矿工、检修工，山东金岭铁矿召口分矿技术组长、副矿长，山东金岭铁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矿长助理等职。现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新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加峰：男，1967年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 1988年至1998年在山东金岭铁矿财务处负责成本核算、材料核算、总

帐等工作；1998年3月起任山东金岭铁矿实业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01年8月起任山东金岭铁矿水泥厂副厂长，负责经营管理工作。 现任山

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黄加峰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邱卫东：男， 1970年11月出生，汉族，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本科学历，会计师。 1993年7月-2006年8月在山东金岭铁矿财务处及淄博

铁鹰钢铁有限公司财务部历任银行出纳、往来帐务核算、固定资产核算、工程核算、报表编制等工作，2006年8月-2010年7月在山东金岭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负责往来帐务核算、固定资产核算、工程核算、报表编制以及会计电算化管理等工作。 2011年7月在山东金岭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现任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邱卫东先生系本公司职工，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

2014－016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21日下午3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

会议的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由李勇之先生主持，经过表决，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李勇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22日

附件：李勇之简历

李勇之：男，1959年8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82年7月毕业于山东冶金工业学院选矿专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2年7月在山东金岭铁矿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金岭铁矿选矿厂技术员；山东金岭铁矿培训科教师、教务主任；山东金岭铁矿教育处副

处长；山东金岭铁矿矿部办公室副主任 ；中外合资淄博福岭矿产开发公司中方副总经理；山东金岭铁矿矿部办公室副主任；山东金岭铁矿

矿部办公室主任、矿长助理；山东金岭铁矿副矿长；山东金岭铁矿副矿长兼淄博铁鹰钢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山东金岭铁矿副矿

长；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喀什金岭球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山东金岭铁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李勇之先生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职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朱康军 董事 因公 马余豪

邵建平 董事 因公 马余豪

公司负责人计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美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永红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99,624,840.90 208,276,065.91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589,511.29 16,050,105.00 -3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088,599.29 15,303,386.45 -3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9,666,572.76 -21,400,454.95 238.6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94% 1.42% -0.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638,922,091.14 1,650,462,301.70 -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30,386,748.98 1,119,797,237.69 0.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188,157.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37,400.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293.3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86,265.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03,086.08

合计

500,912.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7,9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凯恩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6% 82,301,206 0

质押

63,320,000

华宝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 8,200,000 0

友成企业家

扶贫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 8,000,000 0

新疆新玺股

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 8,000,000 0

上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5% 2,571,742 0

郁玉生 境内自然人

0.45% 2,096,110 0

冯佳 境内自然人

0.44% 2,061,033 0

洪敏娜 境内自然人

0.38% 1,800,000 0

洪英雯 境内自然人

0.37% 1,708,940 0

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5% 1,62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82,301,206

人民币普通

股

82,301,206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8,2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200,000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8,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000,000

新疆新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8,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000,000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71,742

人民币普通

股

2,571,742

郁玉生

2,096,110

人民币普通

股

2,096,110

冯佳

2,061,033

人民币普通

股

2,061,033

洪敏娜

1,8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800,000

洪英雯

1,708,940

人民币普通

股

1,708,94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1,62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未知上述其他股东在报告期内是

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凯恩集团有

限公司

作出了避免

同业竞争的

承诺

2004

年

06

月

17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

%

）

-10%

至

2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2,972.25

至

3,963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3,302.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

毛利率呈下降趋势

。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计皓

2014年4月1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成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珊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94,309,777.53 171,958,950.90 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9,579,661.17 17,474,010.64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6,967,197.21 14,934,320.22 1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13,907,153.07 -75,458,860.48 -50.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08 1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08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88% 1.78% 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414,087,251.75 1,542,963,835.72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043,130,932.75 1,043,932,071.58 -0.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70,943.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032,371.2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54,020.5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076,585.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642.0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64,212.18

合计

2,612,463.9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81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科华伟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18% 86,103,249 0

陈成辉 境内自然人

18.97% 41,699,520 31,274,640

黄婉玲 境内自然人

6.21% 13,652,000 0

交通银行

－

安

顺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3% 5,999,939 0

林仪 境内自然人

1.63% 3,572,800 2,648,100

吴建文 境内自然人

1.01% 2,209,000 1,639,250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2,127,934 0

李月美 境内自然人

0.88% 1,924,278 0

张少武 境内自然人

0.83% 1,820,000 0

中国银行

－

长

盛电子信息

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5% 1,641,54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86,103,249

人民币普通

股

86,103,249

黄婉玲

13,652,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52,000

陈成辉

10,424,880

人民币普通

股

10,424,880

交通银行

－

安顺证券投资基

金

5,999,939

人民币普通

股

5,999,9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深

2,127,934

人民币普通

股

2,127,934

李月美

1,924,278

人民币普通

股

1,924,278

张少武

1,82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820,000

中国银行

－

长盛电子信息产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41,549

人民币普通

股

1,641,549

谢伟平

1,521,888

人民币普通

股

1,521,888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67,598

人民币普通

股

1,367,5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

，

股东陈成辉与黄婉玲为侄婶关系

；

除此之外

，

公司控股

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与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市康必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10名现有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暨增

资扩股协议，公司以受让及增资的方式取得深圳市康必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51%股权，截

止报告期末，该事项按协议约定正在履行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完成回购注销

129

名激励对象

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70.2

万股

2014

年

02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

议

2014

年

03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

东厦门科华

伟业股份有

限公司

，

实际

控制人陈成

辉

、

黄婉玲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投资业务

，

除投资本公司外

，

未投资其他企业

，

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成辉

、

黄婉玲除投资本公司和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外

，

未投资其他企业

。

因此

，

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也不存在同业竞争

。

为避免

发生同业竞争

，

本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陈

成辉

、

黄婉玲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2010

年

01

月

13

日

作为公司控

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期间

内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

未

出现违反承

诺的情形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科华恒盛

公司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2-2014

年

）

的议案

》，

承诺

：

公司采用现金

、

股票或

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

期利润分配

。

除特殊情况外

，

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

下

，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10%

，

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另有规定的除外

。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

，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

条件下

，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2012

年

07

月

29

日

2012-2014

年

正在履行

，

未

出现违反承

诺的情形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

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项

10%

至

4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4,907.05

至

6,245.33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4,460.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

，

内部管理不断加强

，

预计

2014

年度

1-6

月

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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